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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意见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

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

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我们认真审阅相关材料，基于独立、客观判断

的原则，现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

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《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经审阅俞宏福先生的个人简历、工作经历等有关资料，未发现其

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，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

为市场禁入者，并且禁入尚未解除之情形。俞宏福先生具备了与其行

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职业素质，本次提名及聘任程序符合《公

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。 

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《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按揭与融资租赁业务额度的议案》的独

立意见 

按揭、融资租赁业务是工程机械行业普遍采用的销售模式，公司

开展按揭与融资租赁业务，是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，有利于促进

公司产品的销售，加快资金回笼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

行为。 

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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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《关于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及理财业务的议案》的独立意

见 

公司在关联方三湘银行开展存贷款及保本型理财产品业务，系在

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正常资金存放与借贷行为，存贷款及购买保本型理

财产品的利率均按商业原则，关联交易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

其他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董事会审议时，关联董事已

回避表决，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《关于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公司新增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系生产经营需要，关联交易

价格参照市场定价协商制定，定价公允、合理，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也不存在

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。在董事会表决过程中，关联董事回避了

表决，符合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，符合公司全体

股东的利益。 

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五、《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必要的担保有利于增强其融资能力，有利

于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；公司本次担保对象的主体资格、资信状况及

相关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

知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，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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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六、《关于子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为了有效规避原料现货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，公

司拟继续开展原料期货套期保值业务，通过期货套期保值的避险机制，

可减少因原料价格波动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。公司已制定

《期货套期保值管理制度》，加强内部控制，落实了风险防范措施。

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 

   （以下无正文，下承签署页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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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

五次会议》之独立董事签字页）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 

  

 

 

苏 子 孟  唐    涯  

    

 

 

  

 

 

马 光 远  周    华  

 

 

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

 

 

 


